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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海南省农林生物质发电项目防治掺煤实施细则的通知

各市县发展和改革委（局）、洋浦经济开发区经济发展局，海南电网公司：

 根据《农林生物质发电项目防治掺煤监督管理指导意见》（国能综新能〔2016〕623号）要求，我委会同有关部门
研究制定了《海南省农林生物质发电项目防治掺煤实施细则》，现印发你单位，请遵照执行。

海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16年12月21日

（此件主动公开）

海南省农林生物质发电项目防治掺煤实施细则

 第一条 为规范农林生物质发电秩序，防止农林生物质发电项目掺烧煤炭，有效防范和治理骗取国家补贴资金的行
为，根据《农林生物质发电项目防治掺煤监督管理指导意见》 （国能综新能〔2016〕623
号）要求，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本实施细则适用于享受国家可再生能源基金补贴政策的农林生物质发电项目。

 第三条 省级能源主管部门会同省级财政、环保、价格等部门，加强与国家能源局派出能源监管机构的工作协调，
建立联动机制，共同负责对农林生物质发电项目掺烧煤炭行为的监督管理。

 第四条 项目单位在申请备案时，除提供项目资源调查报告及资源保障方案、项目建设方案和项目法人情况外，要
在项目申请报告中重点说明燃料构成、锅炉选型、上料系统、燃料储存设施、环保设施等内容，明确按国家要求的行
业标准建设，提出不掺烧煤炭的措施，制定相关制度。同时，作出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不掺烧煤炭的承
诺或自律声明。

 第五条 农林生物质发电项目由省级能源主管部门根据相关规划进行备案。在对拟备案项目进行审查时，除了常规
审查内容，重点审查是否有掺煤的技术条件和经济因素。在项目备案文件中明确农林生物质燃料品种，明确禁止掺烧
煤炭，提出对掺烧煤炭的相关处理措施。

 第六条 省级能源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采取不定期检查、项目建设信息公开等方式，加强对项目建设期间项目单
位是否按照项目申请报告及相关要求进行建设的监督。加强项目竣工验收管理监督，项目建设期间不得违规变更技术
工艺、设备等。

 第七条 市县能源主管部门根据有关规定，负责农林生物质发电已投产项目的日常监管，指导企业遵守国家法律法
规及规范性文件，严格自律，杜绝掺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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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条 当地环保部门负责对农林生物质发电项目烟气在线监测。

 第九条 国家能源局派出能源监管机构负责定期对农林生物质发电项目进行抽查检查，按照投诉举报有关规定依法
受理农林生物质发电项目掺煤有关投诉举报，并对掺煤案件实施稽察。

 第十条 项目单位按季度和年度向省、市县能源主管部门上报本项目包括燃料、台账等在内的杜绝掺煤报告，经审
核后作为电网企业向农林生物质发电项目发放国家补贴资金的重要依据。项目单位和电网企业要真实、完整地记载和
保存上网交易电量、价格、补贴金额和生物质燃料收储情况等项目运行各项资料，项目单位还应保存好生物质燃料收
储情况资料，接受有关部门监督检查。

 第十一条 省级能源主管部门在收到农林生物质发电项目单位掺煤信息后，坚持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等原则，会同
有关部门对项目是否掺煤进行调查认定，根据相关规定，作出纳入黑名单、向社会公开等处理，并依照职责分工，向
有关部门提出停产、取消发电业务许可、取消补贴、追回补贴资金、罚款等处理意见建议。

 第十二条 省级财政主管部门负责对确认的掺煤项目，收回骗取的国家可再生能源基金补贴，并依据情节轻重处以
罚款、取消补贴等处罚。

 第十三条
电网企业应对查实掺煤的项目，自收到取消补贴通知之日起停止发放补贴资金，并配合主管部门做好后续处理工作。

 第十四条 本细则由海南省能源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十五条 本细则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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